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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字》“象形”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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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说文解字·叙》中出现了两个“象形”，文章根据“类”和“物”的意义，

认为两个“象形”术语的内涵和外延不同：前者是造字初级阶段创造构字符号的一种综

合性方式，后者则是一种描摹事物外形的具体造字方法。《说文解字》象形说解术语与

“依类象形”之“象形”概念基本一致。两个“象形”内涵的不同是导致后来郑樵、杨桓、

唐兰等象形概念不同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 象形 类 物

象形是“六书”中争议最少的，历代学者对象形概念多有阐释。郑樵、杨桓、赵

宧光、段玉裁、王筠、廖平、唐兰等都对象形概念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其观点大同小

异，但对“小异”的成因学界还没有深入解析。本文拟对《说文解字·叙》中两个“象

形”从内涵和外延两个角度进行梳理，从根源上探究后世对象形概念理解有差异的

原因。

1.《说文解字·叙》“象形”内涵辨析

《说文解字·叙》中“象形”共出现两次。第一次出现于对汉字创造过程的说明：

“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把汉字创造分为

两个阶段，“依类象形”指汉字初创阶段的造字方式；其中“象形”是一个动宾短语，

意思是描摹事物形象。第二次出现于对“六书”的介绍：“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

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这里的“象形”是一个概念，许慎用“画成其物，随体诘诎”

概括其内涵。显然，以上两个“象形”性质不同，动宾短语“象形”以“类”概括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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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依据对象，概念“象形”以“物”概括其造字依据。因此，弄清楚两个“象形”所指

的关键是梳理清楚“物”和“类”的区别。

《说文解字》：“物，万物也。牛为大物，天地之数，起于牵牛，故从牛。勿声。”“类

（類），种类相似，唯犬为甚。从犬頪声。”则“物”的本义是“万物”，“类”的本义是种类。

显然，“万物”是对各种事物的概括；“种类”是根据相似性划分的类别，不限于具体事

物，也可以指抽象事理的类别，还可以指动作状态或性质特点的类别。可见，“物”与

“类”的内涵和外延不同。据此，“画成其物”之概念“象形”与“依类象形”之短语“象形”

存在以下不同：“画成其物”将描摹对象限于“物”；“依类象形”的描摹对象不限于有

形之“物”，还可以是无形之事理、动作状态以及性质特点等。简言之，“依类象形”是

对汉字初创阶段描摹类似之形造字方式的总体概括，包括各种初创“文”的造字方法；

概念之“象形”主要针对单字形义关系，是对描摹事物之形造字方法的概括。

2.《说文解字》“象形”术语内涵解析

《说文解字》训释中使用“象形”“象……”术语共有 374 处，依据这些术语的说

解内容可以分析归纳其象形术语的内涵。本文目的是还原许慎学术观点，因此对其

说解不当乃至错误之处不作评价或纠正，以达到“学史求真”的目的。《说文解字》

训释语中，象形的取象对象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2.1  取象具体事物

依据许慎说解，《说文解字》正篆取象具体事物的象形符号共有 262 个 A，其中

183 个符号的描摹对象与词义所指相同，40 个符号的描摹对象是词义所指的组成部

分，另外 39 个符号与词义有其他关联。

2.1.1  与词义所指相同

有的象形符号是对词义所指之物的描摹，字词对应关系明确。“ ，实也。太阳

之精不亏。从囗一。象形。”其中“象形”是说“ ”象太阳之形。“ ，阙也。大阴

之精。象形。”“象形”是说“ ”象月亮之形。显然，“日”“月”的字形取象与词义

所指相同。“ ，㹌也。象耳、头、足厹地之形。”小篆“ ”的各部分对应兽身体的各

部位，整字对应词义所指。同样，“ ，大牲也……象角头三、封尾之形。”“ ，祥也。

从𦫳，象头角足尾之形。”小篆字形与牛、羊的外在形象对应起来，属于整体象形。这

类把其小篆字形构意说解为词义所指的字共 131 个。

这类象形符号有的还与其他符号组成合体字，如：“ ，头 也。从匕；匕，相匕

著也。巛象发，囟象匘形。”其中“囟象匘形”说明“囟”的取象与“匘”的意义相同，

A 本文只对正篆字形进行统计，后边的古文、籀文、或体等重文字形不作为本文统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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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形中另外两个构件“匕”“巛”从不同角度辅助表现“匘”的词义。同样，“ ，居也。

从尸。尸，所主也。一曰尸，象屋形。从至”；“ ，足所依也。从尸从彳从夊，舟象履

形”；“ ，墣也。从土，一屈象形”等，其中构件“尸”“舟”“凵”都被说解为象词义

所指之物，与其他构件组合共同表现词义。类包含取象词义所指象形符号的合体

字共 52 个。

2.1.2  为词义所指的组成部分

有的象形符号是对词义所指组成部分的描摹，如“壶”的小篆字形“ ”，《说

文解字》说解为“昆吾圜器也。象形。从大，象其盖也”。前一个“象形”是对整字

的说解，与词义所指相同；后边“象其盖也”是对构件“大”的说明，说它取象壶盖形，

是词义所指“壶”的一部分。同样，“ ，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 ，走兽

总名。从厹，象形，今声。禽、离、兕头相似”；“ ，虫也。从厹，象形”；“ ，虫也。

从厹，象形”；“ ，足也。上象腓肠，下从止”；“ ，周燕也。从隹，屮象其冠也。㕯声”；

“ ，钟鼓之柎也。饰为猛兽，从虍，異象其下足”；“ ，庖牺所结绳以渔。从冂，下

象网交文”；“ ，𦣻同。古文𦣻也。巛象发，谓之鬊，鬊即巛也”，等等，这些用“象形”

和“象……”说解的象形符号是对词义所指一个部分的描摹，含有这种象形符号的

字共 40 个。

2.1.3  与词义相关的其他事物

有的符号取象既不是词义所指，也不是词义所指的组成部分，而是与词义有关

联的其他事物。这样的字共有 39 个，具体包括：

2.1.3.1  与名物词意义有关联的事物

名物词的意义所指是具体事物，其字形包含的象形符号有的却不是词义所指，

而是与之有密切关系的其他事物。“ ，八家一井，象构韩形。·，𦉥之象也。”显然，

“𦉥”是汲水之器，不属于井或构韩的组成部分，它的作用主要是补充说明井的功能。

“ ，㽁也。古文亦鬲字。象孰饪五味气上出也。”其中“象孰饪五味气上出也”的

左右两条曲线，不属于鬲的组成部分，作用是说明鬲的功能。“ ，绅也。男子鞶带，

妇人带丝。象系佩之形。佩必有巾，从巾。”“象系佩之形”的象形符号“ ”说明

带的功能与用途。“ ，规巨也。从工，象手持之。”“象手持之”的符号表明巨是供

人使用的工具。可见，这些象形符号不是描摹词义所指事物或其组成部分，而主要

说明词义所指事物的功能或性质。有的象形符号的作用是衬托词义所指的位置，如

“ ，目上毛也。从目，象眉之形，上象额理也”，“上象额理”是对左上两条曲线的取

象说明，即象额上的纹理，与下边的“目”共同衬托眉的位置。同样，上述“匘”的小

篆字形“ ”中“巛象发”也有衬托词义所指位置的功能。

有的名物词意义很难用象形符号直接表现，往往通过一个典型意象间接表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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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如“ ，以秬酿郁艸，芬芳攸服，以降神也。从凵，凵，器也；中象米；匕，所以扱之”，

“ ，西方咸地也。从西省，象盐形”。由于“鬯”和“卤”的意义很难直接表现，于是

通过相关典型意象间接表现词义，字形中“象米”“象盐形”符号与词义所指的联系

较为迂曲。

2.1.3.2  与抽象名词或形容词意义有关联的事物

抽象名词和形容词的意义大都无形可象，往往借助相关事物间接表现，如“力”

的意义没法直接描摹，于是借助与之有关的筋形来表现。“ ，筋也。象人筋之形。”

段玉裁注“筋者其体，力者其用”即借助具体事物“筋”把抽象名词“力”的意义表现

出来。形容词“高”和“幺”的意义具有概括性，《说文解字》将它们分别说解为“ ，

崇也。象台观高之形”，“ ，小也。象子初生之形”，即借用台观之形和初生小孩形

把“高”“幺”的意义表现出来。同样，“ ，长也。象水坙理之长”；“ ，禾麦吐穗上

平也。象形”；“ ，丑也。象人局背之形”；“ ，艸木盛𣎵𣎵然。象形，八声”；“ ，

桡也。上象桡曲，彡象毛氂桡弱也”；“ ，败衣也。从巾，象衣败之形”；“ ，豆之丰

满者也。从豆，象形”，等等，这些形容词意义都具有概括性，无法直绘其形，于是借助

具体意象间接表现词义。虽然这些具体物象与词义没有直接对应关系，但通过联想

和想象，可以与词义联系起来，从而间接表现词义。

2.1.3.3  与动词意义有关联的具体事物

动词用字中的象形符号大都表示动词语义场景中的相关语义成分。有的表现

动作用具。“ ，引前也。从牛，象引牛之縻也。玄声。”其中“象引牛之縻也”构件

表示“牵”所用工具。有的表现动作对象。“ ，穿物持之也。从一横贯，象宝货之形。”

其中“象宝货之形”构件表示“穿”的对象。

以上各类象形符号，都取象具体事物。从是否独立成字角度说，有的独立成字，

有的不能独立成字；从所参构字对应词性角度说，有的是名词，有的是动词，有的是形

容词；从表达功能角度说，有的直接表现词义，有的间接表现词义，有的从不同角度辅

助表现词义。这些取象具体事物的象形构件，是否符合许慎所言“画成其物”呢？这

要看如何理解定语“其”：如果“其”指代造字所依据的词，则“画成其物”只包括与

词义所指相同的象形符号，也就是第一类的 183 个符号；如果“其”只是一种宽泛的

指代，而不限于造字所依据的词，则以上 262 个取象具体事物的象形符号都符合“画

成其物”的特点。不管哪种解释，“画成其物”都不能包括所有象形符号，因为有一

些象形符号并非取象“物”形。

2.2  取象动作状态

象形符号除了描摹具体事物之形外，还包括描摹动作状态的符号。据我们测查，

《说文解字》中共有 105 个表现动作状态的象形符号，其中独自构成象形字的有 4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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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符号组构成合体字的有 65 个。

2.2.1  独体象形字

独自表现动作状态的象形符号，往往具有高度概括性，是对客观世界中相关动

作状态的抽象和概括，因而一般不涉及动作主体或动作对象。“ ，相纠缭也。一曰

瓜瓠结丩起。象形。”“ ”是对纠缠动作状态的描摹，至于相互纠缭的是什么事物，

字形没有反映。“ ，回也。象回帀之形。”“象回帀之形”是对事物样态的概括，不

针对具体事物。同样，“ ，别也。象分别相背之形”；“ ，陈也。象卧之形”；“ ，匿也，

象𨒅曲隐蔽形”；“ ，阳之变也。象其屈曲究尽之形”；“ ，中宫也。象万物辟藏诎

形也”；“ ，阴数也。象四分之形”，这些符号被说解为对抽象动作状态的概括性描

摹，不涉及任何具体物象。

也有的符号被说解为取象人或其他事物的动作状态。“ ，事君也。象屈服之形”；

“ ，象人曲形，有所包裹”；“ ，象春艸木冤曲而出，阴气尚强，其出乙乙也”；“ ，

艸木华叶𠂹。象形”；“ ，象艸生之散乱也”，等等，这些独体象形符号都被说解为对

人或事物具体动作状态的描摹。

表示动作状态的独体象形符号共有 40 个，这些符号对应的词却不限于动词，也

包括名词、形容词、数词等。

2.2.2  合体字的一个构件

表示动作状态的象形符号，大都与其他构件组成合体字。人说话或动物鸣叫的

动作状态很难用简单符号描摹，常常用一个抽象符号来象征说话或鸣叫的声气，通

过与动作主体符号组合来表现词义。“ ，牛鸣也。从牛，象其声气从口出”；“ ，

羊鸣也。从羊，象声气上出。与牟同意”；“ ，词也。从口乙声。亦象口气出也”，其

中象形符号描摹的不是静态物形，而是声气向外的动作状态。同样，“ ，出气词也。

从曰，象气出形”；“ ，语所稽也。从丂，八象气越亏也”；“ ，语之余也。从兮，象

声上越扬之形也”；“ ，於也。象气之舒亏。从丂从一。一者，其气平之也”；“ ，

语已词也。从口，象气下引之形”，其中象形符号都是对声气动态的描摹，通过与其他

符号组合将虚词特点表现出来。此外，“ ，廱蔽也。从人，象左右皆蔽形”；“ ，鸟

飞上翔不下来也。从一，一犹天也。象形”；“ ，鸟飞从高下至地也。从一，一犹地也。

象形。不上去而至下来也”；“ ，转也。从囗，中象回转形”；“ ，张口气悟也。象

气从人上出之形”；“ ，两士相对，兵杖在后，象斗之形”；“ ，物初生之题也。上象

生形，下象其根也”；“ ，地之吐生物者也。二象地之下、地之中，物出形也”；“ ，

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两袖舞形”；“ ，幽远也。黑而有赤色者为

玄。象幽而入覆之也”；“ ，恶也。象地穿交陷其中也”；“ ，难也。象艸木之初生。

屯然而难。从屮贯一”，其中所说解的象形符号都是对动作状态的描摹，它们通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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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构件组合来创造典型意象，从而把相关词义具象化。据统计，含有这类象形符

号的合体字大约有 65 个。

显然，这类象形符号的描摹对象是动作状态，而不是“物”，不属于“画成其物”

范畴。

2.3  取象性质状态或其他

性质状态具有高度抽象概括性，它不针对任何具体事物。《说文解字》中训释为

表现性质状态的象形符号有 5 个：“ ，人所为绝高丘也。从高省，丨象高形”，其中“丨”

被看作表现“高”的象形符号 ；“ ，满也。从高省，象高厚之形”；“ ，子孙相承续

也。从肉；从八，象其长也；从幺，象重累也”；“ ，巧饰也。象人有规矩也。与巫同意”；

“ ，三合也。从入、一，象三合之形”。其中“象高厚之形”“象其长也”“象重累也”“象

人有规矩也”“象三合之形”把相关符号说解为表现性质状态的象形符号，这些符号不

是对具体物象的描摹，而是对事物样态或性质的抽象概括，具有高度的抽象概括性。

有的象形术语用来说解词义所指事物的位置。“ ，刀坚也。象刀有刃之形”；

“ ，人之臂亦也。从大，象两亦之形”，其中“象刀有刃之形”“象两亦之形”分别是

对“刃”上一点和“亦”中两点的说解，这些点的作用是指出“刃”和“腋”的位置。可见，

这里象形术语说解的是指事符号，而不是对具体事物形象的描摹。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说文解字》用象形术语说解的符号，取象对象不限于有

形之“物”，还包括抽象事理、动作状态、性质特点乃至指示位置符号，即其描摹对象

不限于“物”。因此“画成其物”概括不了这些象形符号的特点，可见，《说文解字》说

解中所用象形术语与“六书”之“象形”概念不同。而“依类象形”则不限于物象描摹，

“类”可以指具体事物、抽象事理、动作状态、性质特点的类别，外延十分广泛，则“依

类象形”之“象形”可以囊括《说文解字》中象形术语所涉及的创造方法，二者具有一

致性。这从侧面证明“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中短语“象形”是造字

初级阶段描摹类似之形的创造汉字符号的方式，它比“画成其物”外延要大得多。

3.“象形”外延演变

宋代郑樵（1995：229-252）《六书略·六书序》把象形分为“正生”十种、“侧生”

六象及“兼生”类。“正生”“侧生”是依据词义特点进行的分类，“正生”十种包括有

形可象的十类名物词如“天物”“山川”等，“侧生”六象主要包括无形可象的抽象名词、

方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以及外形不固定的气体等。“兼生”主要指象形构件与其

他功能构件组成的合体字。后来，明赵㧑谦、吴元满以及清王筠、朱骏声、郑知同等

通过“正生”“兼生”或“正例”“变例”等形式把包含象形构件的字都归属象形。段

玉裁则根据构件多少把象形字分为“独体之象形”与“合体之象形”。显然，上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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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分类都立足整字角度，王宁“汉字构形学”将分类依据下移到构件层面，有效解决

了分类标准不一和种类繁杂的问题。李运富（2009：71）通过对《说文解字》“含形字”

的全面测查，认为“许慎所说的‘象形’一般都指构件（部件）而言，单构件字看似说

全字，实际上也是指构件”。这样从构件角度分析符号功能，避免了“兼生”问题。

元代杨桓（2003：19-20）《六书统》将象形分为十类：“而象形之别有十，一曰天

文，二曰地理，三曰人品，四曰宫室，五曰衣服，六曰器用，七曰鸟兽，八曰虫鱼，九曰

草木，十曰怪异。”显然，杨桓所界定的象形字都是名物字，取象对象都是有形可象的

具体事物，其（杨桓，2003：19-20）所谓“凡有形而可以象之者，摩其形之大体，使人见

之而自识，故谓之象形。象形者，象其可见之形也”明确说明象形的取象对象必须是

可见的客观事物，这不仅把“兼生”象形字排除，也把取象抽象事理、动作状态、性质

特点和指事字排除在外。杨桓把象形描摹对象限定为“物”，即具体事物，其“象形”

外延比郑樵“象形”外延小得多。

为什么郑樵和杨桓对“象形”外延界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从以上分析可以看

出，《说文解字》用象形术语说解的内容包括描摹各种类似之形，与“依类象形”内涵

基本一致。郑樵界定的象形，不仅包括有形可象的“正生”十种，还包括无形可象的

“侧生”六象，可见，其象形外延与“依类象形”及说解术语中“象形”外延基本一致；

郑樵立足于整字分析，因此又将包含其他功能构件的合体字作为“兼生”。“六书”之

象形定义“画成其物，随体诘屈”立足于为某个词创造象形符号的具体方法，取象对

象为“物”，因此不包括郑樵之“侧生”和“兼生”。杨桓把象形取象对象限定为具体

事物，显然受到了“六书”象形定义的影响。可见，郑樵、杨桓对“象形”外延的不同

界定都渊源有自。唐兰（2001：66）认为象形字要符合以下三个特点：“一、一定是独

体字 ；二、一定是名字 ；三、一定在本名以外，不含别的意义。”显然将“画成其物”中

“其”的代指对象确定为造字所依据的词，因此把象形字限定为取象之物与词义所指

相同的字。可以看出，唐兰之“象形”外延比杨桓“象形”外延还要小。

4. 结论

综上所述，《说文解字·叙》中两个“象形”角度不同，所指范围有广狭之别。短

语“依类象形”是对造字初级阶段描摹类似之形造字方式的总体概括，取象非常广

泛，不仅包括具体事物，也包括抽象事理、动作状态、性质特点、指示位置符号等，所

创造的符号可以是整字，也可以是构件。《说文解字》说解术语“象形”“象……”与

“依类象形”具有一致性，都属于广义的“象形”。后来郑樵所言“象形”与此一脉相承，

不过郑樵立足于整字给象形分类，依据词义特点把象形字分为正生、侧生，把象形构

件与其他功能构件组成的字列为“兼生”。“六书”之象形概念“画成其物，随体诘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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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造字取象限定为“物”，杨桓的“象形”观与之一脉相承，即将象形界定为描摹具体

事物之形，而把“侧生”或“兼生”排除在外。唐兰进一步将“象形”外延限定为造字

取象与词义所指相同的字。可见郑樵与杨桓、唐兰对“象形”的不同理解，分别源自

《说文解字·叙》中两个不同的“象形”概念。

李运富（2015：176）指出“依类象形”“形声相益”是汉字产生的两个来源：“依

类象形”即“根据客观事物的‘类’属特征描画出字形符号，这种反映‘物象之本’的

原生符号叫作‘文’”；“形声相益”即“将现有的文符（形）跟语言（声）结合，使语言（声）

的音义属性形化为可视符号，然后将负载语言音义信息的符号相互组合而创制新的

字形符号，这种从原有符号孳生出来的新符号摆脱了客观事物的局限，所以能‘孳乳

浸多’，所以叫作‘字’”。王贵元（2016：1）进一步概括为“古文字阶段字形构造的依

据是物象，今文字阶段字形构造的依据是词的音义”。显然，二位学者都把具体“物

象”作为“依类象形”的造字取象。我们认为，“依类象形”的取象范围不限于“物象”，

它是华夏先民通过描摹类似之形创造基本字符的最初方式，外延十分广泛，象形符

号、指事符号都是“依类象形”的创造结果；其描摹对象除了具体物象，还有动作行为、

性质状态，以及抽象方位等。“依类象形”所创造的“文”为下一个阶段“形声相益”

造字方式提供了原料和基础。总之，“依类象形”是对造字初级阶段各种造字方式的

概括，与“六书”之“象形”概念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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